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府井”、“上市公司”、“公司”）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11月14日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依法

对公司提交的《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合并、分立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进行了审查。 

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会同各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之相关

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回复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王

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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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显示，1）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王府井国际母公司总资产的账面价值

为 656,941.72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363,850.60 万元，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293,091.12

万元。2）本次交易完成后，王府井国际的全部资产、债务将由王府井承接，请你公司：

1）分明细科目补充披露 2017 年 5 月 31 日王府井国际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的具体核算内容和形成原因。2）分明细科目补充披露 2017 年 5

月 31 日王府井国际母公司流动负债相关资金的详细用途及后续偿还安排。3）结合后续

各类负债的具体偿还安排及保障措施、本次重组后王府井所承接资产的质量等，补充披

露本次交易是否可能形成上市公司关联方非经营资金占用，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

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的相关规定，有无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请独立

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分明细科目补充披露 2017 年 5 月 31 日王府井国际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流动

资产、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的具体核算内容和形成原因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王府井国际母公司分明细科目的资产负债表如下： 

报表科目 金额（万元） 报表科目 金额（万元）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78,203.44 应付职工薪酬 90.89 

其他应收款 193,479.46 应交税费 11,316.94 

其中：应收东安春天 168,479.46 其中：应交企业所得税 11,312.67 

          应收贝尔蒙特 25,000.00       应交个人所得税 4.27 

  应付利息 3,162.05 

  其中：应付短融利息 2,898.85 

        应付进出口银行利息 263.20 

  其他应付款 189,280.71 

  其中：应付北控集团 59,513.59 

  应付王府井东安 129,534.17 

  其他 232.95 

  其他流动负债 160,000.00 

  其中：应付短融本金 16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371,682.90 流动负债合计 363,850.60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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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 285,255.24 非流动负债合计 - 

 其中：上市公司 285,155.24 负债合计 363,850.60 

       国际商管 100.00 所有者权益 293,091.12 

固定资产 3.5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5,258.82   

资产合计 656,941.72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656,941.72 

1、流动资产的分明细科目及形成原因如下： 

序号 流动资产 金额（万元） 形成原因 

1 货币资金 178,203.44 
主要系 2017 年 4 月王府井国际向上市公司出售贝尔蒙特 100%股

权收到的现金对价。 

2 其他应收款 193,479.46 - 

2.1 应收东安春天 168,479.46 

主要系 2015 年 12 月王府井国际将贝尔蒙特旗下处于培育或拟停

业的 6 家子公司厦门巴黎春天、青岛巴黎春天（含青岛四季春天

70%股权）、太原巴黎春天、陕西赛特国贸、丝辉商贸、西安物

业剥离给东安春天，剥离时这 6 家子公司对贝尔蒙特均有应付款

项。2016 年王府井国际拟将贝尔蒙特注入上市公司，为消除贝尔

蒙特注入上市公司后出现的关联方资金占用，将上述“贝尔蒙特

——>应收——>东安春天”转换为“贝尔蒙特——>应收——>王
府井国际——>应收——>东安春天”的模式。贝尔蒙特对王府井

国际的应收款，作为王府井国际向上市公司出售贝尔蒙特的一部

分对价，在 2017 年 4 月清偿。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东安春天

旗下的资产仍在培育期，暂不具备向王府井国际清偿上述债务的

能力。 

2.2 应收贝尔蒙特 25,000.00 

2017 年 1 月 16 日，王府井国际董事会决定对贝尔蒙特进行减资，

减资金额为 3,629.82 万美元，按董事会决议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1 美元兑换人民币 6.8874 元）

计算，减资金额折合人民币 25,000.00 万元。由于跨境资金流动限

制及贝尔蒙特自身为持股型公司、无经营性现金流等原因，贝尔

蒙特未支付该笔减资款。 

2、非流动资产的分明细科目及形成原因如下： 

序号 非流动资产 金额（万元） 形成原因 

1 长期股权投资 285,255.24 - 

1.1 
对上市公司的

长期股权投资 
285,155.24 

2006 年 6 月，北控商投（王府井国际前身）与北京市京联发投资

管理中心、北京控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北

控商投以 100,000.00 万元对价受让北京市京联发投资管理中心、北

京控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 50.13%的股权，至此王

府井国际开始持有对上市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本次合并完成后，

该部分长期股权投资注销。 

1.2 
对国际商管的

长期股权投资 
100.00 

由于贝尔蒙特旗下春天百货系外商投资企业，不能申请烟草专卖或

零售业务。因此，王府井国际设立境内全资子公司国际商管，申请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并在春天百货营业场所从事烟草零售。贝尔

蒙特注入上市公司后，王府井国际不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类似

的业务，因此计划在本次合并过程中一并注销国际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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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定资产 3.58 主要为电脑、打印机、文件柜等办公设备。 

3、流动负债的分明细科目及形成原因如下： 

序号 流动负债 金额（万元） 形成原因 

1 应付职工薪酬 90.89 截至合并基准日尚未结清的部分职工薪酬，目前已结清。 

2 应交税费 11,316.94 - 

2.1 
应交企业所得

税 
11,312.67 

主要为应交企业所得税，王府井国际 2017 年 4 月向上市公司转让

贝尔蒙特 100%股权产生投资收益 132,289.24 万元，扣除以前年度

可抵扣亏损的影响后，确认的所得税费用为 11,312.67 万元。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该部分税款尚未缴纳。目前已缴纳。 

2.2 
应交个人所得

税 
4.27 为基准日尚未缴纳的代扣代缴员工个人所得税。目前已缴纳。 

3 应付利息 3,162.05 - 

3.1 应付短融利息 2,898.85 
为王府井国际发行的 16 亿元“16 王府井 CP002”应计提的利息，

16 王府井 CP002 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12 月 13 日，到期日为 2017
年 12 月 13 日，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3.2 
应付中国进出

口银行利息 
263.20 

2017 年 4 月 7 日，上市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向

王府井国际收购贝尔蒙特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上市

公司与王府井国际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的一部

分，上市公司自贝尔蒙特股权交割日起承担中国进出口银行剩余贷

款的本息。由于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的付息日为每一季度末，因此

王府井国际仍计提自 2017年 3月 21日至贝尔蒙特股权交割日期间

对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的利息。2017 年 6 月 20 日已结清。 

4 其他应付款 189,280.71 - 

4.1 应付北控集团 59,513.59 
2006 年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王府井国际从北控集团借款支付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款项。2017 年 8 月 29 日，转为由王府井东安代

偿。 

4.2 
应付王府井东

安 
129,534.17 

主要包括：1、2007 年北京市国资委将北控集团、北燃实业持有的

北控商投（王府井国际前身）股权划转至王府井东安时，一并划转

的北控集团对北控商投的应收款 99,000.00 万元；2、其余为王府井

国际向王府井东安的日常经营借款，用于王府井国际的日常资金周

转。 

4.3 其他 232.95 应付律师费、代收职工三险一金等。目前已结清。 

5 其他流动负债 160,000.00 - 

5.1 应付短融本金 160,000.00 
为王府井国际发行的 16 亿元“16 王府井 CP002”应付本金，起息

日为 2016 年 12 月 13 日，到期日为 2017 年 12 月 13 日。 

（二）分明细科目补充披露 2017 年 5 月 31 日王府井国际母公司流动负债相关资金

的详细用途及后续偿还安排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王府井国际母公司流动负债资金分明细科目的具体用途及

后续安排详见下表： 

序号 流动负债 金额（万元） 具体用途 后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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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付职工薪酬 90.89 
合并基准日与实际薪资发放日

不同形成的暂时性差异，无具

体对应的用途。 
目前已结清。 

2 应交税费 11,316.94 - - 

2.1 
应交企业所得

税 
11,312.67 合并基准日与实际税款缴纳日

不同形成的暂时性差异，无具

体对应的用途。 

目前已结清。 

2.2 
应交个人所得

税 
4.27 目前已结清。 

3 应付利息 3,162.05 - - 

3.1 应付短融利息 2,898.85 
合并基准日与短融实际利息支

付日不同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无具体对应的用途。 
2017 年 12 月 13 日结清。 

3.2 
应付中国进出

口银行利息 
263.20 

合并基准日与银行贷款实际利

息支付日不同形成的暂时性差

异，无具体对应的用途。 
2017 年 6 月 20 日结清。 

4 其他应付款 189,280.71 - - 

4.1 应付北控集团 59,513.59 
支付上市公司 2006 年股权分

置改革的对价款。 

根据北京市国资委的安排，2017
年 8 月 29 日转为由王府井东安代

偿，同时增加王府井国际对王府

井东安的等额应付款。 

增加的这部分王府井国际对王府

井东安的债务，已在 2017 年 8 月

29 日王府井国际、王府井东安与

东安春天签署的债务转移协议

中，与王府井国际对东安春天的

应收款相抵销。 

4.2 
应付王府井东

安 
129,534.17 

其中 99,000.00 万元为 2007 年

北京市国资委将北控商投（王

府井国际前身）股权从北控集

团、北燃实业划转至王府井东

安时，一并划入的北控集团对

北控商投的应收款。 

该部分资金的用途为北控商投

2006 年受让北京市京联发投

资管理中心、北京控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

50.13%股权时，支付的现金对

价。 

该部分债务已在 2017 年 8 月 29
日王府井国际、王府井东安与东

安春天签署的债务转移协议中，

与王府井国际对东安春天的应收

款相抵销。 

其中 30,534.17 万元为王府井

东安向王府井国际的日常经营

借款，用于王府井国际的日常

资金周转。 

其中 4,965.87 万元债务，已在

2017 年 8 月 29 日王府井国际、王

府井东安与东安春天签署的债务

转移协议中，与王府井国际对东

安春天的应收款相抵销。 

剩余未抵销的债务将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偿还。 

4.3 其他 232.95 
合并基准日与实际付款日不同

形成的暂时性差异，无具体对

应的用途。 
目前已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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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流动负债 160,000.00 - - 

5.1 应付短融本金 16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支付中国进出

口银行的贷款本息。 
2017 年 12 月 13 日结清。 

（三）结合后续各类负债的具体偿还安排及保障措施、本次重组后王府井所承接资

产的质量等，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可能形成上市公司关联方非经营资金占用，是否符

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

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的相关规定，有无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的风险。 

1、本次交易不会形成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王府井国际母公司的的资产负债表如下： 

报表科目 金额（万元） 报表科目 金额（万元）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78,203.44 应付职工薪酬 90.89 

其他应收款 193,479.46 应交税费 11,316.94 

其中：应收东安春天 168,479.46 应付利息 3,162.05 

          应收贝尔蒙特 25,000.00 其他应付款 189,280.71 

  其中：应付北控集团 59,513.59 

  应付王府井东安 129,534.17 

  其他 232.95 

  其他流动负债（16 王府井 CP002） 16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371,682.90 流动负债合计 363,850.60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 

长期股权投资 285,255.24 非流动负债合计 - 

 其中：上市公司 285,155.24 负债合计 363,850.60 

固定资产 3.58 所有者权益 293,091.12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5,258.82   

资产合计 656,941.72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656,941.72 

从上表可以看出，合并基准日王府井国际对东安春天有 168,479.46 万元应收款，鉴

于东安春天为上市公司和王府井国际的关联方，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的要求，本次重组向中国证监会申报前必须解决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 

基于此，北京市国资委下发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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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国际与北控集团调整债权债务关系的函》（京国资产权[2017]97 号），“为支持王

府井国际整体上市，同意北控集团、王府井东安、王府井国际、东安春天之间签署债权

债务转移协议，将王府井国际对北控集团的债务调整为王府井东安对北控集团的负债”。 

按照北京市国资委的要求，2017 年 8 月 29 日，北控集团、王府井国际、王府井东

安签署了债务转移协议。自协议签署日起，王府井国际对北控集团的 59,513.59 万元应

付款转由王府井东安代为清偿，同时王府井国际增加一笔对王府井东安等额的应付款。

协议签署后，王府井国际与北控集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王府井国际对王府井东

安的应付款增加至 190,416.43 万元（包含合并基准日至协议签署日期间计提的对王府井

东安的资金占用费 1,368.67 万元）。 

2017 年 8 月 29 日，王府井东安、王府井国际、东安春天签署了债务转移协议，约

定自协议签署日起，王府井国际以对东安春天的 163,479.46 万元应收款（合并基准日后

东安春天向王府井国际清偿了 5,000.00 万元债务），抵销王府井国际对王府井东安的等

额应付款。抵销完成后，王府井国际对王府井东安还剩余的 26,936.97 万元应付款不再

支付任何资金占用费。 

至此，王府井国际被关联方东安春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本次

吸收合并完成后，王府井国际进入上市公司的资产不包含任何对关联方的非经营性应收

款项，亦不会出现因本次交易新增上市公司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此外，王

府井国际消除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时点为 2017 年 8 月 29 日，早于中国证监会受理本次交

易申请材料的时间（2017 年 9 月 8 日），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

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中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拟购买资产存在被其股东及其关联方、资产所有人及其关

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前述有关各方应当在中国证监会受理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材料

前，解决对拟购买资产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的相关规定。 

2、本次交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经过上述债务调整，王府井国际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未经审计）如下： 

报表科目 金额（万元） 报表科目 金额（万元）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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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175,779.43 应交税费（注） 2.02 

其他应收款 25,000.00 应付利息 6,224.00 

其中：应收贝尔蒙特 25,000.00 其他应付款 27,158.15 

  其中：应付王府井东安 26,936.97 

  其他（注） 221.18 

  其他流动负债（16 王府井 CP002） 16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200,779.43 流动负债合计 193,384.17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 

长期股权投资 285,255.24 非流动负债合计 - 

 其中：上市公司 285,155.24 负债合计 193,384.17 

固定资产 - 所有者权益 292,650.5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5,255.24   

资产合计 486,034.67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486,034.67 

注：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此债务已全部缴纳、结清。 

（1）根据 2017 年 10 月 31 日王府井国际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①债务调整后王府

井国际的主要资产为货币资金、对贝尔蒙特（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应收款以及对上

市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主要负债为应付王府井东安的债务、“16 王府井 CP002”债务

本息。由于王府井国际持有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将在本次合并过程中注销，假设不考虑

该部分上市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王府井国际的其他资产（流动资产+对国际

商管的长期股权投资，合计 200,879.43 万元）扣减王府井国际全部负债（193,384.17 万

元）后，还余 7,495.26 万元，即本次合并后王府井国际实际进入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数额

为正。②本次交易考虑到王府井国际资产的构成情况，采用了股份和现金相结合的支付

方式。对王府井国际原先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按照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 1 股新股

同时注销 1 股老股的方式购买；对王府井国际原先持有的货币资金、对贝尔蒙特的应收

款等其他非经营性资产由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因此，合并前后上市公司发行在外

的股份总数不变，不会摊薄现有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2）从 2017 年 10 月 31 日王府井国际母公司的负债结构看：①王府井国际对王府

井东安的其他应付款 26,936.97 万元为无息债务，不产生任何财务费用，吸收合并完成

后是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对于合并基准日至债务转移协议签署日之

间因王府井东安收取资金占用费而造成的王府井国际净资产在合并基准日后减少的部

分，根据本次交易各方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将由交易对方全额向上

市公司补足。此外，根据债务转移协议，该笔负债将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全部清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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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160,000.00 万元为“16 王府井 CP002”的本金，该笔短期融资券将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到期。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王府井国际母公司账面的现金余额为

175,779.43 万元，具备充足的清偿能力。③应付利息 6,224.00 万元为计提的“16 王府井

CP002”利息，也将随“16 王府井 CP002”本金到期一并偿还。对于合并基准日后因支

付“16 王府井 CP002”利息而造成王府井国际的净资产在合并基准日后减少的部分，根

据本次交易各方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也将由交易对方全额向上市公

司补足。综上，上市公司不会因承接王府井国际的债务而产生额外的财务费用和财务风

险，不会减少上市公司股东的收益。 

（3）从本次合并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看，考虑到本次吸收合并在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①如获得核准的时点为 2017 年 12 月 13 日（“16 王府井 CP002”

到期日）或晚于该日期，届时“16 王府井 CP002”的本息已全额偿还，上市公司实际承

接的债务只有对王府井东安 26,936.97 万元的应付款。同时，上市公司从王府井国际承

接的资产中还有对上市公司 25,000.00 万元的应收款，在上市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的合

并报表中将抵销上市公司负债 25,000.00 万元，吸收合并完成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新增

的债务金额仅为 1,936.97 万元。一方面，该新增债务金额能被从王府井国际承接的货币

资金余额所覆盖；另一方面，对王府井东安的债务将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全额偿还，因

此不会对合并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造成重大影响。②如获得核准的时点早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此时上市公司将承接“16 王府井 CP002”本息的偿还义务，但与此同时

上市公司从王府井国际处承接的货币资金也可以覆盖“16 王府井 CP002”的本息，而且

“16 王府井 CP002”将在短期内清偿，清偿后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造成重大

影响。 

综上，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补充披露情况 

上市公司已经在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十三、本次交易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

排”之“（五）本次交易不会形成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第四章 被合并方基本情况“五、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

财务数据”之“（一）简要资产负债表”之“2、单体报表”、“六、主要资产的权属

情况、对外担保情况及负债情况”之“（三）主要负债情况”、“十三、重大诉讼、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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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之“（二）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第十三章 其他重

要事项“一、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

用的情形，是否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二、本次交易对上市

公司负债结构的影响”中补充披露上述内容。 

（五）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合并基准日后，王府井国际经过债务调整，在本

次重组向中国证监会申报前已经彻底消除关联方东安春天对王府井国际的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问题，本次交易后不会出现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符合《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的相关规定。本次合并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

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承接的债务均有明确的偿还安排，且交易对方已在《吸收合并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全额补足合并基准日后债务利息对王府井国际合并基准日后净资

产造成的减损。本次重组不会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经核查，信永中和会计师认为，本次合并基准日后，王府井国际经过债务调整，在

本次重组向中国证监会申报前已经彻底消除关联方东安春天对王府井国际的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问题，本次交易后不会出现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的相关规定。本次合并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

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承接的债务均有明确的偿还安排，且交易对方已在《吸收合并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全额补足合并基准日后债务利息对王府井国际合并基准日后

净资产造成的减损。本次重组不会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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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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